附件4-1
“学科队伍汇聚工程”建设项目优秀学科团队培育点成果简表
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秀学科团队培育点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建设成果标准
	是否达成
	达成情况

	1
	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立项3项
	
	

	2
	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2项
	
	

	3
	发表被SCI、SSCI二区收录论文6篇，或一区收录论文3篇，或在中文重要期刊Ⅱ类发表论文6篇，或Ⅰ类发表论文3篇
	
	

	4
	在重要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4部；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2项
	
	

	5
	横向科研项目累计到帐经费自然科学180万元以上，人文社会科学60万元以上
	
	

	6
	团队成员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号，或被确定为省“333工程”第二层次培养对象
	
	

	自评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


附件4-2
“学科队伍汇聚工程”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成果简表
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所在团队
	姓名
	达成情况（立项时至2021年6月）
	自评
情况

	
	
	指标1
	指标2
	指标3
	指标4
	指标5
	指标6
	

	
	
	标准：获批或结项国家级1项
	标准：省部以上1项/市厅以上2项
	标准：SCI.SSCI 4篇，其中2区以上2篇或中文Ⅲ类4篇，其中Ⅱ类以上2篇
	标准：重要出版社专著1部或国家发明专利4项
	标准：自科60万或社科20万
	标准：省级以上人才称号1项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附件4-3
“学科队伍汇聚工程”建设项目学科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成果简表
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所在团队
	姓名
	达成情况（立项时至2021年6月）
	自评
情况

	
	
	指标1
	指标2
	指标3
	指标4
	指标5
	指标6
	

	
	
	标准：获批或结项省部级1项
	标准：
市厅以上1项
	标准：SCI.SSCI 2篇，其中2区以上1篇或中文Ⅲ类2篇，其中Ⅱ类以上1篇
	标准：专著1部或国家发明专利2项
	标准：自科30万或社科10万
	标准：市厅以上人才称号1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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